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关于开展2024年房屋市政工程深基坑施工安全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

南建水函〔2024〕20号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南海区建工安责险共保体，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省、市住建部门及区委、区政府等有关部门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部署，深刻吸取梅州市大埔县“5·1”路面塌陷灾害教训，根据《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组织开展2024年基坑工程专项检查的通知》《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开展2024年汛前防汛防风工作大检查的通知》《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印发2024年全区房屋市政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工作要点及督查计划的通知》等文件部署，结合近日开展的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我局决定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房屋市政工程深基坑施工安全专项整治行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严格落实国务院安全生产十五条硬措施、广东65条具体措施、佛山88条实施细则和和南海区“76条实施细则”，持续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和部门行业监管责任，着力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切实提高企业隐患排查和整改的质量、提升监管部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强烈意愿和能力水平。
　　二、整治内容
　　（一）关键岗位人员到岗履职情况。包括企业负责人带班检查情况，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员、监理人员到岗履职，以及专项施工方案审批情况，安全检查及隐患督促整改落实，重大危险报告制度及旁站监管等情况。
　　（二）工程实体安全状况。包括深基坑支护、排水、防护措施以及周边建（构）筑物、地下管线的监测和保护情况，基坑的沉降、位移、地下水位、支护锚固内力等监测实施情况，高边坡风险作业面围蔽、警示标识设置以及安全监护情况。
　　（三）安全风险防范措施落实情况。包括施工单位是否严格按照基坑工程设计文件和专项施工方案进行施工、监测和巡视；基坑工程土方开挖是否严格按照时间节点进行施工，支护结构是否具备足够的强度和刚度保证支护结构施工质量；是否设置有效的降水、排水措施；高边坡削坡、放坡、支护以及分层分段开挖等安全技术措施落实情况；基坑涌水涌沙、边坡塌方等事故的安全警示教育、防范技能培训和应急抢险救援演练开展情况；是否按规范要求委托具备资质的监测机构对工程进行监测，并将监测数据上传到市住建部门监管系统。
　　三、工作安排
　　（一）自查自纠阶段（即日起至5月19日）。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和区监督站要将文件精神传达至辖区内所有在建工程，督促各参建单位按照通知要求，对照《南海区深基坑工程安全隐患自纠表》（详见附件）内容，立即开展深基坑工程安全隐患自查自纠工作，对发现的问题要及时予以纠正，自查自纠资料须工地存档备查。
　　（二）全面排查整治阶段（5月20日至6月15日）。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和区监督站根据本方案要求，在企业自查自纠的基础上，以日常监督检查、“三随机”检查及专项检查等方式对辖区内深基坑工程开展全覆盖检查。对检查发现的隐患督促企业落实闭环整改，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严肃依法处理。
　　区安责险共保体第三方服务机构要加强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服务，分片区对服务范围内的所有深基坑工程开展安全隐患巡查行动，服务单位应现场指出发现的隐患，并就隐患的具体情况、原因以及改进措施与施工单位进行有效沟通交流，施工单位要对存在的问题采取改正措施。
　　区局将成立督导组，通过飞行检查等方式对各在建项目整治工作情况进行抽查。
　　（三）总结经验阶段（6月16日至6月30日）。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和区监督站要梳理总结深基坑整治行动开展情况、突出问题和短板弱项和值得推广典型经验，结合《南海区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总结两次整治行动的工作情况，并于6月25前将工作总结报送至区局质安股。
　　四、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各方责任主体要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结合工作实际，精心组织实施，企业各级领导要带头落实责任，主要领导要亲自带队检查督导。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要把深基坑专项整治与“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等工作有机结合，明确工作任务，细化工作措施，高效有序推进专项整治工作顺利开展。
　　（二）全面排查，严格监督执法。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要加强监督执法力度，督促辖区所有深基坑工程进行自查自纠，认真组织开展深基坑安全隐患排查工作，督促有关责任主体对发现的安全隐患问题制定整改台账，跟踪落实整改，确保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到位,实现闭环管理。对敷衍整改、拒不整改等行为将综合运用责令停工、通报、行政处罚等手段强化监管。
 　
附件：南海区深基坑工程安全隐患自纠表.docx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
　　2024年5月15日
　　（联系人：李伟煊，联系电话：86339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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